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情况进展的公告 

一、公募 REITs 的基本信息 

公募 REITs 名称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 REITs 简称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 REIT 

公募 REITs 代码 180502 

公募 REITs 合同生效日 2024年 9月 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规则适用指引第 5 号

——临时报告（试行）》以及《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

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

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二、关于林下项目重要现金流提供方的续约进展 

（一）基本情况 

本基金持有林下项目、太子湾项目共 2个基础设施项目，总可租赁面积为 65,253.27

平方米。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现金流主要源自项目公司项下租赁住房所产生的

出租租金收入等业务收入。 

根据 2024 年 9 月 9 日公开披露的《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简称“《招募说明书》”），截至 2024 年 6月 30 日，本基

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重要现金流提供方企业租户一，于 2023 年度为基础设施项

目提供的不含税租金收入占基础设施项目同一时期不含税总租金收入的比例为 23.07%。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企业租户一承租林下项目 13,120.09 平方米、合计 155 套房

间，租赁面积占本基金全部基础设施项目总已出租面积的 21.11%，租赁面积占林下项目

总已出租面积的 34.11%。企业租户一租赁合同到期日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企业租户一已表达继续短期续租的意向，因届时仍处于沟通协商阶段，



暂未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简称“续租合同”）。 

（二）续租合同签署情况 

基金管理人已于近日收到运营管理机构关于企业租户一的最新续约情况报告。截至

公告日，企业租户一、深圳市桃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即林下项目完成资产重组前的原持

有方，简称“桃花园置业”）已签订续租合同，原租赁合同合计 155套房间，本次续租

143套，续租合同到期日延长至 2024 年 12月 25日。续租合同换签至项目公司（林下）

的相关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换签工作预计将于近日完成。 

除上述调整外，企业租户一续租合同的其余租约条件（包括含税月租金单价、房屋

的权利和义务等）不变。 

三、对本基金的影响 

（一）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的影响 

随着企业租户一续租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月 25日，林下项目 2024年第 4季度出

租率将保持稳定，预计林下项目 2024 年第 4季度平均出租率将高于预测水平。 

考虑到林下项目 2024 年第 4 季度平均出租率的更趋稳定，预计对本基金运营情况

和未来现金流产生一定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实际收益情况

以定期报告披露为准。提请投资者后续查阅和理解本基金预测期内的经营数据时，充分

考虑续租期限延长、集中退租推迟的特殊情况。 

（二）针对重要现金流提供方续租合同到期后续措施 

企业租户一续租合同将于 2024年 12月 25日到期，为保持基础设施项目稳健经营，

本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基金管理人将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保障本基

金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本基金将持续敦促和协同运营管理机构通过以下几方面积极

推进企业租户一续租合同到期后基础设施项目租赁去化，努力提升本基金业绩表现，包

括不限于： 

1、提前准备综合应对预案，铺排蓄客计划、营销招租计划、房屋维修保洁计划； 

2、持续挖掘存量企业租户租赁需求，为基础设施项目提前蓄客； 

3、采用更加灵活的租赁策略和多渠道模式，包括企业合作渠道、传统线上和线下

渠道、新媒体渠道等； 



4、优化新老租户换租流程，缩短换租空置期； 

5、提升运营服务，强化社群及品牌服务，提升租户反馈速度和满意度。 

另外，根据《招募说明书》披露的相关安排，原始权益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已经对林

下项目未来三个自然年度的 EBITDA提供充分的保障措施。具体安排投资者可以详见《招

募说明书》“十五、基础设施项目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分析”之“（二）基础设施项目

财务状况分析”之“5、重要现金流提供方”之“（6）重要现金流提供方退租应对预案”。 

（三）风险提示 

由于续租合同到期日临近 2024年 12 月 31日，因此不排除林下项目 2024 年末时点

出租率相较 2024年 6月 30日发生一定程度下降的可能性，提请投资者后续查阅和理解

2024年末时点经营数据时，充分考虑集中退租临近年末的特殊情况。 

四、其他说明 

因续租合同换签工作系在已商定的续租安排基础上进行，因此，若最终换签合同条

款无实质变化，基金管理人将不再对换签合同的签署完成单独进行公告披露。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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